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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808 號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12 月 26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有關土地登記事務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2年度判字第808號

上　訴　人　陳萬興

　　　　　　黃雅琳

　　　　　　陳阿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智學　律師

被 上訴 人　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劉秀珍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土地登記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2

年8月22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84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主張渠等所有之房屋（上訴人陳萬興之門牌：雲林

    縣○○鄉○○村○○路○○號之4；上訴人陳阿雲之門牌：

    雲林縣○○鄉○○村○○路○○號；上訴人黃雅琳之門牌：

    雲林縣○○鄉○○村○○路○○號之3《該房屋原為陳建勳

    所有，嗣於原審訴訟繫屬中，移轉為上訴人黃雅琳所有，並

    具狀聲明承當訴訟，為原審法院准許》），均坐落雲林縣○

    ○鄉○○段○○○○○號土地（重測前為溪邊厝段214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臺灣光復辦理土地總登記時，該

    土地登記為已死亡並絕戶之訴外人鄭枝所有，不得為權利主

    體，應屬未登記之土地，渠等已占有不動產長達20年，具備

    民法第769條之條件，應時效取得系爭土地，時效完成日期

    為民國101年5月1日云云，於101年5月1日以土地登記申請書

    （被上訴人收文字號分別為斗地總土字第160、170、180號

    ）向被上訴人申請時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案經被上訴人

    審核結果，以系爭土地依土地登記簿登載為鄭枝所有，非他

    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與民法時效取得所有權規定不符，依法

    不應登記為由，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

    101年5月23日斗地駁字第000064號駁回通知書，駁回上訴人

    之申請。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雲林縣政府101年9月14

    日府行法字第1016000565號訴願決定，以該處分並未記載全

    部處分相對人之姓名，無從確認相對人究竟為何，已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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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將上開駁回通知書撤銷，由被上訴人於收受決定書之次

    日起30日內另為適法處分。嗣被上訴人另作成101年9月25日

    斗地駁字第000064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駁回上訴

    人之申請。上訴人仍表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提起

    行政訴訟，亦遭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陳萬興及陳阿雲祖先世居系爭土地

    ，上訴人以所有之意思及行使地上權之意思20年間公然和平

    繼續占有系爭土地，客觀上有建築房屋，依上訴人陳萬興及

    陳阿雲戶籍、建築物所有權狀、房屋稅、電費單、四鄰與村

    里長證明等資料，足證上訴人有占有及占有未間斷與公然占

    有事實，已達民法法定期限，應已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

    權，被上訴人顯違反民法第73條規定，原處分應為無效。又

    鄭枝業於○年○月○日死亡絕戶，其於土地總登記時非自然

    人，按民法第6條規定，應非土地法所稱之土地權利人適格

    ，自不得為權利主體，登記鄭枝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應為錯

    誤。且上訴人陳萬興及陳阿雲祖父陳文瑞於35年7月12日以

    土地總登記代理人申報，因無法繳驗土地證明文件，亦不知

    土地所有權人為何，申報土地所有權人行方不明，並無不實

    ，該筆土地於土地臺帳上記載為古坑庄溪邊厝214番地，乃

    原住民活動區，足證鄭枝於清領時期亦非土地所有權人，應

    依土地總登記程序處理，依無主土地補辦公告登記。況被上

    訴人81年1月8日81年斗地一字6288號函稱日據時期並未登記

    鄭枝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益證系爭土地於總登記時，為他

    人未登記之不動產。且內政部70年4月20日台內地字第17330

    號函釋稱日據時期土地臺帳無登記之效力，是系爭土地由臺

    帳轉載登記應為無效。上訴人陳萬興及陳阿雲承繼祖先陳阿

    扁於民國前14年占有至今，而民法物權編施行法於19年5月5

    日施行，依該法第3條、第8條、第9條規定，占有時登記機

    關尚未設立，應視上訴人為所有權人，無庸考量土地總登記

    ，且行政院60年7月13日台60內字第6359號函亦闡明，依法

    院確定取得，由權利關係人申請登記云云。為此，求為判決

    ：1、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2、應命被上訴人就系爭土

    地作成准許上訴人依時效取得所有權之原因登記為上訴人陳

    萬興489平方公尺、陳阿雲185平方公尺、黃雅琳131平方公

    尺之行政處分。

三、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土地業依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

    發權利書狀辦法辦理完成，依土地法施行法第11條視為已依

    土地法辦理總登記，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即具有效力。系爭

    土地已登記為鄭枝所有，係他人已登記之不動產，無時效取

    得所有權之適用。又系爭土地於辦理土地總申報時權利人鄭

    枝雖已死亡絕戶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8條規定，自施行之日起，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定其繼承人

    。是鄭枝出生別為五男，其戶籍絕戶，非謂無其他繼承人，

    又如其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亦應依民法無人承認之繼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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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規定辦理，非謂其財產當然收歸國有。此由土地法第73條

    之1、「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

    」暨「臺灣光復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之處理要

    點」第1點規定其繼承人得申請更正觀之，顯可得知。另依

    「臺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一

    書所載日據時期臺灣土地登記規則之登記制度，可知鄭枝因

    無買賣、贈與、交換、共有物分割等移轉或設定典權、抵押

    權或贌耕權等需要，故未申請保存登記，而未編造日據登記

    簿，是系爭土地只有臺帳登記，而無日據登記簿。又上訴人

    陳萬興及陳阿雲曾於100年8月1日申辦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

    ，且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因行方不明，由地上家屋持有人陳

    文瑞代為申報，不僅顯示土地與家屋本非屬同一人所有，且

    其代理人代理權限亦屬適當，況陳阿扁、陳文瑞未於公告期

    間內提出異議，依土地法第60條規定，亦喪失其占有之權利

    。是上訴人陳萬興及陳阿雲客觀上雖有建築房屋之事實，但

    主觀上難謂有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另觀臺灣省土地

    權利憑證繳驗申報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除申請書填寫正確

    ，權利關係變動亦予審查與官方登記資料（臺帳）核對、不

    符限期補正、駁回、並公告徵詢異議，並設有調處機制，不

    為申報處理等規定，屬實質審查無訛云云，資為抗辯，求為

    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依民法第76

    9條、第770條規定意旨，不動產時效取得，應限於他人未登

    記之不動產，若已經地政機關在土地登記簿為所有權歸屬之

    登記者，則不問其土地為公有或私有，均不得成為取得時效

    之標的。經查，系爭土地登記簿上記載：「收件日期：35年

    7月12日；收件字號：斗地登古字第23237號；登記日期：36

    年5月16日；登記原因：總登記；所有權人：鄭枝；書狀字

    號：古坑字第3518號」。顯見系爭土地已辦妥土地總登記，

    所有權歸屬於鄭枝，並非未登記之土地，自不得成為民法第

    769條、第770條取得時效之標的。上訴人主張其20年間公然

    和平占有系爭土地云云，亦僅符合繼續占有他人土地之要件

    ，尚與上開規定之前提要件不合，並非可採。㈡光復初期臺

    灣省根據土地法及臺灣地籍釐整辦法及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

    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自35年4月下旬起，就日據時期

    已辦竣不動產登記或未登記而經地籍測量登錄於土地臺帳之

    公私有土地，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申報，由縣市地政機關

    經過收件、審查、公告等法定程序後，隨即據以登記，編造

    土地登記總簿，此即土地總登記之由來。而系爭土地於35年

    間辦理土地總登記時，依該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

    書記載，土地權利關係所有權人欄記載：「鄭枝」、備註欄

    ：「所有權人行方不明、家產申報」、權利關係欄：「陳文

    瑞」、代理人欄：陳文瑞、證明人欄：「吳春桂」（當時之

    古坑鄉長），且土地臺帳核對欄、代理人欄、證明人欄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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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印章，可見系爭土地於光復初期確經人出面申報，與無人

    申報之無主土地情形有別。依該申報書權利關係欄、備註欄

    及代理人欄均填載上訴人陳萬興及陳阿雲祖父陳文瑞姓名，

    並填載該土地上之定著物面積、形式及權屬等情，並佐以上

    開申報已依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申報及換發權利書狀辦

    法第5條所提出之約定書及保證書，足徵上訴人陳萬興、陳

    阿雲之祖父陳文瑞係以代理人身分辦理家產申報。又當時土

    地登記制度係採實質審查主義，有內政部82年1月編印「臺

    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一書可

    資參考。本件陳文瑞既係為家屋申報，並以代理人身分為鄭

    枝辦理家產申報，縱該申報書備註欄載明：「所有權人行方

    不明、家產申報」，然已明確坦承鄭枝即為系爭土地所有權

    人。況陳文瑞所提出之保證書，雖僅保證家屋為其所有，然

    其既主張為地上建物之所有權人，卻誠實申報鄭枝為系爭土

    地之所有權人，更見該申報內容確與事實相符。本件雖陳文

    瑞未提出委託書致代理權產生疑義，然依前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35年4月5日卯微卅五署民字第2896號公告意旨，辦理土

    地申報之目的乃是因光復初期，百事待興，為充分明瞭關於

    土地的客觀和主觀的最近狀況，俾可辦理相關土地政策設計

    ，是首重土地權屬之實況調查，當時土地登記機關依據現存

    之土地臺帳資料及調查結果為土地總登記，並無不合。㈢系

    爭土地於光復初期辦理土地總申報時，權利人鄭枝雖已死亡

    絕戶而無直系血親卑親屬，然其出生別為五男，並非無其他

    繼承人，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8條規定，亦應依民法繼承

    編之規定由其他順位繼承人繼承；又如其繼承人之有無不明

    者，亦應依民法繼承編「無人承認之繼承」相關規定辦理。

    另依臺灣光復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理要點第

    1點規定，顯見該土地總登記縱有錯誤，亦僅得由鄭枝之合

    法繼承人申請更正登記，並不能以此為由認定該土地登記為

    違法無效。是上訴人主張鄭枝於土地總登記時業已死亡，不

    得為權利主體云云，亦非可採。㈣依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公告35年4月5日卯微卅五署民字第2896號公告第7點、臺灣

    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第7條規定及「臺

    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一書，

    顯見土地臺帳乃係日據時代日本政府徵收地租（賦稅）之冊

    籍，為地稅管理機關所保管，雖非土地登記之正式資料，但

    因屬當時官方依據土地調查結果所設置，且為賦稅管理所需

    要，自屬當時之公文書，對於土地之權屬自具有一定可信度

    而有參考價值。經查，系爭土地其日據時期土地臺帳記載業

    主為鄭枝，按「臺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

    記之回顧」一書，「日據時期之不動產登記」乙節，足徵日

    據時期土地臺帳所示業主即所有權人，故日據時期土地臺帳

    所載業主鄭枝即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又上開書籍於「臺

    灣土地登記規則之適用」乙節亦詳述日據時期「臺灣土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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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規則之登記制度」，是所有權人鄭枝既無從事該書所指買

    賣、贈與、交換、共有物分割等移轉或設定典權、抵押權或

    贌耕權等行為，故未申請保存登記，而未編造日據登記簿，

    是被上訴人81年1月8日81斗地一字第6288號函主旨欄始載明

    經查日據時代土地登記簿並無系爭土地，並非指稱系爭土地

    為未登記土地或無主土地。雖系爭土地僅有臺帳登記，而無

    日據時期之土地登記簿，仍不得以此推論鄭枝非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或系爭土地於土地總登記時為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

    是上訴人主張由土地臺帳轉載登記應為無效云云，委非可採

    。㈤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3條、第8條及第9條規定，係本於

    該法第1條規定意旨所為之規範。其中，同法第8條明定須具

    備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之條件者，始得自施行之日起請求

    登記為所有人，並未排除民法第769條及第770條各項條件之

    適用。縱然我國政府於34年間取得臺灣地區之治權，始有民

    法物權編施行法之適用，上訴人主張民法物權編施行前占有

    系爭土地之事實，仍應以占有未登記之土地為限，始有時效

    取得所有權規定之適用。至於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3條及第9

    條規定，乃有關登記之程序規定，本件上訴人在實體法上既

    不能依時效取得之法律關係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則程序

    法如何規定，對本件即不生影響。另上訴人主張之行政院60

    年7月13日台60內字第6359號函，與本件情節尚有不同，尚

    難援引。上訴人援引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3條、第8條、第9

    條規定為視為所有權人之主張，尚非可採。是被上訴人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原處分駁回上訴人之

    申請，尚無不合等由，因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

    上訴人之訴及追加之訴。

五、本院查：

（一）按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

      之申請：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者。二、依法不應登

      記者。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

      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四、逾期未補正或未

      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次按「以所有之意思，20年

      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

      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公然

      、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

      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民法物權編施行

      前占有不動產而具備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之條件者，自

      施行之日起，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分別為民法第769

      條、第770條及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所規定。而依民法

      第769條規定，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應以未登記之土

      地為限，如其土地已辦妥土地總登記，其所有權已有歸屬

      ，不問其土地為公有或私有，登記是否屬實，即不得再為

      取得時效之標的。準此，經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總簿為所

第 5 頁



      有權歸屬登記之土地，第三人以於民法物權編施行前因占

      有取得時效為由，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登記機關以「依法

      不應登記」駁回其申請，於法即無不合。

（二）次按臺灣光復初期臺灣省根據土地法、臺灣地籍釐整辦法

      及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自35年

      4月下旬起，就日據時期已辦竣不動產登記或未登記而經

      地籍測量登錄於土地臺帳之公私有土地，辦理土地權利憑

      證繳驗申報，由縣市地政機關經過收件、審查、公告等法

      定程序後，隨即據以登記，編造土地登記總簿，此即土地

      總登記之由來。又依內政部所編定「臺灣土地登記制度之

      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一書，「日據時期之不

      動產登記」節之記載「當時私人相互間所訂之習慣中公認

      之土地權利有下列5種：㈠業主權（日本民法施行後之所

      有權）……」，及「臺灣土地登記規則之適用」節，載明

      「依臺灣土地登記規則第1條規定係指登錄於土地臺帳之

      左列權利：⑴業主權：即所有權……」。另日據時期「臺

      灣土地登記規則之登記制度」如下：「㈠土地登記之效力

      為，就臺灣土地登記規則在登記之效力而言，原則上採用

      權利登記制，凡登錄於土地臺帳之土地，其業主權、典權

      、胎權、贌耕權之設定、移轉、變更、處分之限制或消滅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不但不能對抗第三人，即當事人之

      間亦不能發生效力。其因繼承或遺囑而發生者，乃屬原始

      取得，自被繼承人死亡時，即發生效力，但若不為登記者

      ，不得對抗第三人，故規定為例外。㈡本規則施行後，依

      該規則第1條規定，得登記之物權中，業主權（即所有權

      ）應否先申辦保存登記（即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

      無強制規定，一任所有權人之意，但如需設定或移轉等土

      地權利變更而為登記時，仍應先申辦業主權登記。㈢登記

      具公信力。民眾對已登記之土地權利，可信賴其確定之效

      力，縱然實體法不能成立或無效，亦不得以其不成立或無

      效，對抗信賴登記而取得新登記權利之善意第三人。」亦

      為「臺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

      」一書於「臺灣土地登記規則之適用」節所載述。是臺灣

      光復初期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申報為土地總登記時，於

      日據時期未經申請保存登記之土地，尚不得遽以認屬無所

      有權人，係未經登記之不動產。

（三）又按「繼承開始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前，被繼承人無直系血

      親卑親屬，依當時之法律亦無其他繼承人者，自施行之日

      起，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定其繼承人。」為民法繼承編施

      行法第8條所規定。依此，民法繼承編施行前，被繼承之

      土地所有權人無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於民法繼承編施行後

      為土地總登記時，即應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以定其繼承後

      之權利人。又土地登記，係依照法定程序，將某一區域已

      經辦竣地籍測量之公私土地與定著物之標示、權利關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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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異動等情形，登載於特定之冊籍上，以確定並保障土地

      所有者及其他權利關係人之權益，俾便利政府管理之行政

      行為。是為土地總登記時所確認之原權利人已死亡時，為

      確定並保障土地所有者之權利，於未確定權利人之前，以

      已死亡之原權利人名義申報登記為所有權人，與土地登記

      制度所欲達成之目的，不相違背，亦與民法所規定權利能

      力之規定意旨無違。緣此「臺灣光復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

      辦土地總登記處理要點」第1點乃有：「（第1項）臺灣光

      復初期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時，以死者

      名義申報登記為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者，其合法繼承人得

      依照本要點申請更正登記。（第2項）前項所謂臺灣光復

      初期係指民國35年4月至民國38年12月底，人民辦理土地

      權利憑證繳驗之申報期間。」之規定。是土地總登記時土

      地之原權利人已死亡者，土地之所有權人即應依民法繼承

      編之規定予以確定，尚不生該土地無權利主體，應屬未登

      記之土地問題。

（四）查系爭土地經原審依卷附臺灣省雲林縣土地登記簿之記載

      ：「收件日期：35年7月12日；收件字號：斗地登古字第

      23237號；登記日期：36年5月16日；登記原因：總登記；

      所有權人：鄭枝；書狀字號：古坑字第3518號」，認系爭

      土地係已經辦妥土地總登記，所有權歸屬於訴外人鄭枝之

      土地；另以日據時期土地臺帳所示，認雲林縣○○鄉○○

      段○○○○○號重測○○○鄉○○○段○○○○號土地業

      主為「鄭枝」，其雖未申請保存登記，而未編造日據登記

      簿，仍難認鄭枝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亦難認系爭土地於

      總登記時為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等情，作為判斷之事實基

      礎。經核原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並無未依證據法則或經

      驗及論理法則之違法情事，亦與前述日據時期至臺灣光復

      初期臺灣省根據土地法、臺灣地籍釐整辦法及臺灣省土地

      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所為之土地總登記之土

      地權利登記規定相符。至系爭土地總登記係於民法繼承編

      20年5月5日施行後所為，登記所有權人鄭枝雖已死亡，而

      有以死者名義申報登記為所有權人之情事。然此，並不因

      而使系爭土地成為未經登記之不動產，僅生依民法繼承編

      規定之鄭枝繼承人得依照「臺灣光復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

      辦土地總登記處理要點」申請更正登記問題。揆諸首揭法

      條之規定及說明，原判決以系爭土地並非他人未經登記之

      不動產，不得成為民法第769條、第770條所規定取得時效

      之標的，認被上訴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規

      定，駁回上訴人之申請，並無違誤，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上訴意旨以鄭枝於光復初期土地總登記時業已死亡，非土

      地權利人之適格，系爭土地登記鄭枝為所有權人應為錯誤

      ，牴觸民法第6條及第73條規定，並據最高法院33年上字

      第506號判例作為主張，即難採據；上訴人另以民法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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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施行法於19年5月5日施行前，上訴人陳萬興及陳阿雲已

      本於占有承繼之事實，依該法第3條、第8條、第9條規定

      ，應視為土地所有權人，依前開之說明，亦屬無據，而不

      足採。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

    ，並已論明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且對上訴

    人在原審所為主張如何不採之論證取捨等事項，詳為說明。

    上訴論旨，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事項，持其歧異之法律

    見解，加以爭執，而指摘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理由不備之

    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尚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訴之當事人、聲明及訴訟標的，於起訴後，有一個或數

    個之追加，為訴之追加，追加之新訴與原起訴即形成訴之合

    併。又原告起訴主張之法律事實，如係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惟其聲明僅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經法院闡明結

    果，原告為課予義務訴訟之完足聲明，因未於原訴外另增加

    新訴，即非屬訴之追加。民法第769條及第770條所謂「得請

    求登記為所有人」，係指得請求地政機關作成登記為所有人

    之處分而言。因此，依上開規定向地政機關請求登記為所有

    人遭否准，請求救濟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本件上訴人以其

    因時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依民法第769條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將系爭土地登記為其係所有權人，經被上訴人以系爭土

    地依土地登記簿登載為鄭枝所有，非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

    與民法時效取得所有權規定不符而否准，依前所述，上訴人

    請求救濟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上訴人起訴時，聲明僅請求

    「原處分撤銷」，顯有聲明不完足情事，經原審闡明後，上

    訴人補充陳述，主張依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提起課

    予義務訴訟，並更正聲明為：「1、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

    銷。2、應命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作成准許原告依時效取得

    所有權之原因登記為原告陳萬興489平方公尺、陳阿雲185平

    方公尺、黃雅琳131平方公尺之行政處分。」應係在補充原

    聲明之不足，尚非有新訴之提起，揆諸前開說明，尚不生訴

    之追加問題。原判決以上訴人經闡明後，為上述聲明之變更

    ，有訴之追加，而於判決時，予以駁回，固有誤解，然本件

    既無追加之訴存在，原判決主文將追加之訴部分予以駁回，

    應屬贅文，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2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侯　東　昇

                              法官　江　幸　垠

                              法官　闕　銘　富

                              法官　陳　心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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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沈　應　南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　玫　瑩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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